
职工债权调查声明书

东莞鸿昌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债权人已仔细阅读《职工债权情况调查通知》，在破产程序中，本债权人保证诚实守信，据实接受职工债权情况调查，积极、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债权人特此声明如下：
1.为加快推进破产程序，节省本债权人及全体债权人的时间和成本，最大化维护本债权人及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本债权人愿意对管理人发出的工作报告、通知、表决事项等及时作出反馈，本债权人同意管理人采用向本债权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记载的地址、手机号码、电子邮箱进行邮寄、短信、电子邮件或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告等任意一种方式送达文件，同时在管理人通过上述任意其中一种方式发出文件时视为已送达给债权人；若本债权人在后续表决事项文件上记载的规定日期内不提交表决意见的，视为对该事项同意；在后续工作报告、告知、通知等文件上记载的规定日期内不提出异议的，视为对该事项无异议。
2.本债权人向管理人提交的所有材料、作出的陈述均真实、完整，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

3.本债权人主张的均为未获清偿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受偿事实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
4. 若本债权人选择将诉讼费用作为债权申报，本债权人承诺未向且不再向诉讼案件承办法院申请退回诉讼费，否则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5. 接受职工债权情况调查登记后，本债权人主张的债权若获得受偿（包括但不限于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将自获得受偿之日起3日内主动书面告知管理人。

6.本债权人保证在参与破产程序过程中不存在滥用权利、虚假陈述、隐瞒证据、恶意串通等不诚信的行为。

7.本债权人如有虚假主张债权，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债权人（签名/盖章）：
受委托人（代理人）：
                            日期：


